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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C 06/17  

妇女事务委员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第八十六次会议记录 

出席者︰  刘靳丽娟女士  (主席 )  

 谭赣兰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副主席 )  

 陈丽云教授  
陈婉娴女士  
赵丽娟女士  
Aruna  GURUNG 女士  
洪雪莲教授  
林惠玲女士  
何林恬儿女士  
刘仲恒医生  
梁陈智明女士  
罗婉文女士  
伍婉婷女士  
庞爱兰女士  
王少华女士  
杨建霞女士  
 
叶文娟女士  

 
 
 
 
 
 
 
 
 
 
 
 
 
 
 
 
 
社会福利署署长  

 周彦彤女士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助理秘书长 (5B)  

 
因事  
缺席者︰  

 
关蕙女士  
梁颂恩女士  
苏洁莹医生  
蔡永忠先生  
黄舒明女士  
严楚碧女士  
 

 
 
 
 
 
 
 
 
 

列席者︰  戴淑娆女士  
张越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福利 )1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福利 )2  

 陈楚颖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福利 )2A 
(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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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俊彦先生  
陈黄洁明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福利 )2C 
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 (特别职务 )  

议程  
项目 3：  

张绮薇女士  
陈巧贤女士  
朱雪华女士  

规划署助理署长／全港  
规划署高级城市规划师／策略规划  
规划署城市规划师／策略规划  

议程  
项目 4：  

张达明先生  
 
吴芷轩女士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

会成员  
高级政府律师  
 

项目 1：《二零一七年施政报告》有关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  

1.1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常任秘书长 )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

《二零一七年施政报告》有关妇女发展的主要措施。  

1 .2  部分委员认为，现时提供的托儿服务仍然不足以应付日益增

加的需求。考虑到人口老化，有委员建议政府缔造友待长者的环

境，协助退休人士继续贡献社会。  

1 .3  有委员询问，政府在拟备《施政报告》过程中如何咨询妇女

事务委员会 (妇委会 )。她也关注托儿和长者护理服务名额供应不足

的情况，认为这是妇女重投劳动市场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建议把

托儿服务纳入为城市规划过程中须顾及的因素。此外，她问及妇

委会与其他政府咨询和法定组织之间的联系。  

1 .4  有委员补充说，在《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内加入提供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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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者护理服务的规定，会是重要的一步。  

1 .5  另一委员表示，对于有意求职的妇女来说，除了托儿和长者

护理服务外，家庭友善政策也很重要。  

1 .6  有委员建议考虑举办退修会，让委员进一步商讨有关推动妇

女发展的政策。  

1 .7  常任秘书长回应如下：  

(a )  政府非常重视妇委会在政策制订方面的意见。劳工及福利局

(劳福局 )会视乎情况把委员的意见转达有关的决策局／部门

跟进。如建议涉及额外资源，政府会因应需要在每年的资源

分配工作中争取所需资源。政府每年拟备施政报告和财政预

算案时，也会按情况跟进这些意见；以及  

(b)  政府明白妇女关注安老和托儿服务，因此一直积极推动这方

面的工作。预计「安老服务计划方案」报告书将于二零一七

年六月完成。届时，劳福局会与规划署商讨把新规定纳入《香

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的事宜。另一方面，行政长官已宣布委

托顾问进行研究，探讨托儿服务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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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女性一般比男性长寿，因此，较年长组别中的女性人数会继

续比男性为多。政府一直在推广积极乐颐年和长者就业；以

及  

(d)  推动妇女就业仍然是工作重点。一直以来，政府都积极推行

家庭友善措施。  

1 .8  主席感谢各委员提出意见，并说举办委员退修会一事须再深

入讨论。  

项目 2：妇女事务委员会研讨会 2017 

2.1  妇委会研讨会将于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举行，劳福局项

目经理 (福利 )2 励晶女士向委员简报研讨会筹备工作的最新进展。  

2 .2  委员听取简报后，多谢秘书处为筹办妇委会研讨会所做的工

作。  

项目 3：《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公众咨询  

3.1  规划署高级城市规划师陈巧贤女士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香

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 (《香港 2030+》 )的公

众参与活动。活动在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展开，目的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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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对更新后的全港发展策略的意见。她又重点介绍《香港 2030+》

建议的三大元素，即「规划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经济

挑战与机遇」和「创造容量以达致可持续发展」。  

3 .2  有委员认为，为不同年龄人士营造合适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为家庭、长者和儿童而设的环境。  

3 .3  有委员指出，鉴于本港道路交通繁忙，政府或可考虑探讨如

何鼓励以创新手法运用城市空间和促进互相协调的混合用途，以

提供更多公共空间作休憩用途。她提议政府同时考虑提供诱因，

吸引私人发展商兴建长者屋苑。  

3 .4  有委员提议，应把使用可持续能源的概念纳入《香港 2030+》

建议内。此外，政府应举办更多公众教育活动，以了解市民对建

议的看法。   

3 .5  有委员强调，实施建议至关重要。为此，政府应成立一个高

层次跨部门委员会，全面推展建议。同时，规划署应继续收集市

民和有关的政府部门／机构对这重要课题的意见。  

3 .6  有委员赞同实施建议非常重要，而有关的政府咨询组织和法

定机构 (包括妇委会 )应在过程中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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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委员表示，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考虑性别观点也十分重

要，有助营造「对妇女友善」的环境。例如户外地方应照明充足，

让妇女在晚上可安心外出。她补充说，政府应改善海港水质，使

海滨长廊更加适宜步行。此外，政府也应考虑探讨可否在地底兴

建道路，以纾缓繁忙的路面交通。  

3 .8  另一委员提议，待建议和实施计划准备就绪，妇委会或可协

助广为宣传。  

3 .9  规划署助理署长／全港张绮薇女士感谢委员提出建议及意

见，并表示政府会在咨询过程中详加考虑。她补充说，规划署一

直与青年团体及不同界别保持联系，以了解各方对建议的看法。

政府会成立一个高层次跨部门委员会，监督建议的实施情况。  

项目 4：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涉及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

咨询文件  

4.1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法改会 )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成员张

达明先生向委员简介法改会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涉

及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咨询文件。该文件就改革涉及

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的相关法律提出初步建议，包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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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同意年龄划一定为 16 岁，并新订一系列涉及儿童和精神缺

损人士的无分性别的性罪行，为这些易受伤害的人提供更佳保护。 

4 .2  委员普遍认为，绝对法律责任应适用于涉及年龄介乎 13 至

16 岁儿童的罪行。关于同意年龄 (即分界年龄  — 在这个年龄以下

发生性行为属不合法 )，部分委员认为，从保护儿童的角度考虑，

现时以 16 岁为同意年龄的做法应维持不变。  

4 .3  有委员补充说，少女怀孕堕胎的个案愈来愈多。年龄介乎 13

至 16 岁的少女怀孕后，可能选择到非法诊所堕胎，因而危及自己

的生命和健康。此外，这些少女会拒绝公开其伴侣的身分，以保

护他们免负法律责任。这情况带出一个问题，就是绝对法律责任

应否适用于涉及年龄介乎 13 至 16 岁儿童的罪行。   

4 .4  有委员表示，应对犯罪者处以更严厉的刑罚，加强阻吓作用。

另一委员认为，如被控人合理地相信涉案儿童并非未成年，或可

考虑让其以此作为免责辩护。  

4 .5  关于精神缺损人士，有委员指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在定义方面一直有灰色地带 (例如精神缺损程度 )。  

4 .6  有委员认为，鉴于愈来愈多青少年使用互联网，情况发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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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政府应加强公众教育，以期家长能够给予子女适当的指引，

提防他们在互联网上遇到诱识儿童的人。  

4 .7  主席认为，除提供更多法律保障外，也应同时加强性教育。 

项目 5：通过第八十五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5.1  第八十五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改，获得通过。  

项目 6：秘书报告 (文件编号： WoC 03/17)  

6.1  委员已省览秘书报告，并知悉其内容。  

项目 7：其他事项  

7.1  余无别事，会议于下午六时三十分结束。  

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二零一七年四月 


